
附件 

 

萬能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畢業門檻實施要點 

101 年 4 月 5 日系務會議通過 

101 年 4 月 17 日院課程會議通過 

101 年 5 月 9 日教務會議通過 

104 年 6 月 23 日系務會議通過 

107 年 10 月 19 日系務會議通過 

108 年 03 月 27 日系務會議通過 

110 年 11 月 24 日系務會議通過 

一、 為因應產業需求，提升本系學生語文及專業能力，強化學生畢業後之就業競爭

力，特擬訂「萬能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畢業門檻實施要點」，以下簡稱「本要點」。 

二、 適用對象 

本要點適用 110 學年度(含)以後入學之日間部四年制學生。 

三、 本系學生須於在學期間通過語文能力、資訊能力、校外實習、專業能力及敬業態

度之畢業門檻。 

(一)語文能力：依據本校「萬能科技大學提升學生英文能力實施辦法」及「萬能

科技大學提升學生中文能力實施辦法」實施。 

(二)資訊能力：依據本校「萬能科技大學提升學生資訊能力實施辦法」實施。 

(三)專業能力：專業能力採積點制，學生在學期間累積達 8 點者，始具備專業能

力畢業資格。點數規定如下： 

1. 在學期間取得勞動部或其他公部門甲級證照，採計點數10點；乙級證照，

採計點數6點；丙級證照，採計點數4點。民間機構乙級證照採計點數4點，

民間機構丙級證照採計點數2點(參照本系公告專業證照獎勵對照表)。 

2. 參與國際或全國性相關競賽獲得前三名獎項者，採計點數4點；獲得佳作

採計點數2點。若作品或隊伍在同一比賽中重複獲獎者，僅能以點數最高

者計算。 

3. 推甄或考上研究所者，採計點數2點一次且不重覆加點。 

4. 專業能力以包含專業證照2張(含)以上為原則，其中至少1 張為勞動部或其他

公部門頒發。 

5. 若入學前已取得勞動部或其他公部門頒發之證照，乙級證照採計點數4

點，丙級證照採計點數2點，但至多只能選擇一張來採計點數。 

(四)敬業態度：從事服務學習活動 

1. 參與系內服務學習 24 小時，並出具證明。 

2. 擔任班級正式幹部，每次可抵免 4 小時服務時數，但抵免至多以 8 小時為

上限。 

四、 專業能力證明文件須交由導師審核確認後，始得登入學生資訊系統進行畢業門檻

申請作業。敬業態度除班級幹部外，其他項目須提交證明文件交由導師審核與登

錄，導師須定期檢核輔導。 

五、 未符合專業能力之學生，得以本系採計之同一證照職類，以二次（含）以上（其

中一次須在大四報考）之考試成績證明，得提出專業能力補救申請。專業能力補

救申請表如附表一。 

六、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、院務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後陳 校長核可後公佈實施，增刪

修訂時亦同。 



附件 

 

附表一 

 

萬能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專業能力補救申請表 

年級/班別：     年     班    申請日期：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 

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學號：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

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出生年月日：               

 
1. 專業證照學術科考試記錄 

證照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級別：         發照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考試時間 佐證資料（成績單） 

第 1 次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第 2 次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   

申請人簽名  系主任簽章  

 

附註：本表須繳回系辦公室，始得開始審查作業。 

 


